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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本題所述案例，當先舉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於任用遷調上的規定，並綜合其立法意旨及規定目的做綜合的分析說

明：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之一規定：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至離職日止。  

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但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者，至離職日止。  

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長當選人宣誓就職止。  

參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離職日止。但未當選者，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屆該項選

舉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止。 

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長，於民選首長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亦同。  

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止。  

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議決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起至離職日止。但連任者，至確定連任之日止。 

案例要素分析： 

本案中該機關首長已接獲作成的調職派令，則依現行規定，其於調職令發布日起至離職日皆不得任用及遷調

該機關人員。 

衡諸任用法第 26 條之一的立法意旨，在合理規範機關首長卸任前之用人權，以避免機關首長更動時，乘機

大量安置私人，影響機關人事安定。 

結論： 

綜上兩點，該首長對於人事室主任的指令，並不合於任用法規定，故人事室主任應先就此二點並陳，向該即

將調任之首長妥善說明；俟下任機關首長接任或暫代，再予簽核該兩項派令。 

二、本案中計算之「撫慰金」，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 條所定，依本法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

另給與遺族之一次性撫慰金。 

本案應注意的是「領受順序」及「撫慰金額」，並非配偶、子女及兄弟皆一致均分，而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8 條第二到三項規定分之： 

除未再婚配偶為領受撫慰金遺族外，依下列順序領受： 

子女。 

父母。 

兄弟姊妹。 

祖父母。 

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但有配偶共同領受時，配偶應領撫慰金之二分之一，其餘遺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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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領受二分之一。 

因此本案中應由該退休人員丙之配偶領受二分之一的撫慰金；而其未成年子女及兄弟則均分另外二分之一。 

本案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4 條第一到二項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准其自願退休： 

任職滿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任職滿二十五年者。 

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並依法令辦理精簡，未符前項 1.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願

退休： 

任職滿二十年以上者。 

任職滿十年以上，年滿五十歲者。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三年者。 

就本案而言，甲任職已滿 20 年，且原因符合本法第 18 條第二項「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而依法

令辦理精簡」，並非第一項之自願退休，故只需任職滿 20 年即可辦理。 

本案中戊應是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1 條第二項之規定，申請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其依法可選擇兩種方

式：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至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退休法第 11 條

第二項第 4 點） 

支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並提前於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開始領取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每提前一年

減發百分之四，最多得提前五年減發百分之二十。（退休法第 11 條第二項第 5 點） 

而無論採取何種方式，皆不會如承辦人員己所提之三分之一月退和三分之二一次退休金。 

三、本案屬於公務員對上級命令是否具服從義務之判斷，按我國現行法制規定，可分成下列兩種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的「意見陳述說」： 

按該法第 2 條規定：「長官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

見，得隨時陳述。」套用在本案中，則該科員甲若對科長乙之指令有意見，應做意見陳述，而不得相應不理。 

刑法的「相對服從說」： 

按刑法 21 條第二項規定：「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

套用在本案中，則需該科員甲任定科長乙之指令明顯違法，則可斷認不理其命令。 

由於兩者相互矛盾，故有學者以為，兩項法律規定既有出入，公務員服從義務，僅能「分別責任之性質及輕

重」，以資取捨。如僅屬行政責任者，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規定，反之，涉及刑事責任者，自應適用

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若依最新研擬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則就此情況有了更細部的規範：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之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口頭或書面報告之義務；

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應即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

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按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85 條之規定，「調處」乃是再申訴的先行機制，即於再申訴事件審理中，保訓會得依

職權或依申請，指定副主任委員或委員一人至三人，進行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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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中公務人員丙就其退休年資之計算爭議而欲提請救濟，則應依保障法第 26 條之規定，主張原處分機關

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據以向公務人員保訓會提起

「復審」。 

按現行規定，「再審議」係指復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復審人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外，於復審

決定確定後，保障法第 94 條諸項事由者，原處分機關或復審人得向保訓會申請再審議。 

此外，本案中退休人員丁於退休半年後始發現其退休年資算錯而導致權益受損，但並非屬於保障法第 77 條所

列「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之申訴事由。  

綜合而言，本案中退休人員丁於退休半年後始發現其退休年資算錯而導致權益受損，應依法提起「復審」程序，

而非申訴或再審議。 

四、 98 年 10 月 2 日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成立，協助全體公務人員與政府施政溝通協調，並合法推派代

表參與涉及全體公務人員權益有關之法定機關（構）、團體，促進各政府機關部門運作更加民主、合理、合法

化。  

公務人員協會法所賦予協會的合法任務，得辦理事項如下：  

會員福利事項。  

會員訓練進修事項。  

會員與機關間或會員間糾紛之調處與協助。  

學術講座之舉辦、圖書資料之蒐集及出版。  

交流、互訪等聯誼合作事項。  

接受政府機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  

會員自律公約之訂定。  

其他法律規定事項。  

另有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得推派代表參與涉及全體公務人員權益有關之法定機關（構）、團體。 

休職：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二條規定，「休職」，休其現職，停發薪給，並不得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

休職期滿，許其復職。自復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 

交代： 

主要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行之，規範公務人員離職時對於其所經管之信物及卷宗等之移交程序。例如依據本條

例第 4 條規定，機關首長應移交之事項如下： 

印信。 

人員名冊。 

交代月份截至交代日止，與月報相同之會計報告及其存款。 

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 

當年度施政或工作計劃，及截至交代時之實施情形報告。 

各直屬主管人員主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各直屬主管人員應負其責任。 

派用人員： 

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之規定進用之人員，共分為簡派、薦派及委派三等。派用人員之派用資格較任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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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用資格較寬，派用人員未具任用資格者不得兼任簡任、薦任及委任之職務。除此之外，派用人員幾與任用

人員完全相同。換言之，派用人員之分等、升遷、銓審、任命、俸給、考成、退休、撫卹等，均適用公務人員

之任用法、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及撫卹法。 

職務列等表： 

係將各種職務，按其職責程度依序列入適當職等之文書，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就其工作職責及所需

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成為正式的「職務列等表」。 

前項職等標準及職務列等表，依機關層次、業務性質及職責程度，由考試院定之。但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職務列

等表，由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擬訂，報請考試院核定。 


